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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东莞市华富立装饰建材有限公司划转资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4 月 27 日，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股份”

或“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东莞

市华富立装饰建材有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为明确集团内各公司的职能范围，

凸显母公司的控股管理职能，公司拟将母公司与采购、生产及销售有关的业务、

资产及人员整体下沉至全资子公司东莞市华富立装饰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富立装饰建材”），并将与之对应的资产、负债及人员全部划转至华富立装饰

建材（以下统称“本次划转”）。 

一、本次划转所涉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6183640849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东莞市常平镇松柏塘村 

法定代表人：谭洪汝 

注册资本：13,157.1566 万元 

成立时间：1995 年 5 月 25 日 



经营期限：1995 年 5 月 25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产销：塑料制品、装饰纸、装饰板、装饰线条、装饰面材及其他

家具、建筑、装潢材料和配件；销售：装饰材料、包装材料、热熔胶（不含危险

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划入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华富立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094938939F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东莞市常平镇松柏塘南花园路 

法定代表人：方德 

注册资本：3,5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4 年 3 月 10 日 

经营期限：2014 年 3 月 10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加工、生产、销售：装饰材料、建筑材料、木制品、玻璃制品、

金属制品、五金材料、塑胶制品、装饰线条、墙体材料、装饰面材、套装门、金

属门、家具配件、装潢材料及其配件；设计、销售：自动化机械设备、配件及相

关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划出方与划入方的关系 

华富立装饰建材（划入方）是公司（划出方）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

华富立装饰建材 100%的股权。 

二、本次划转的主要内容 

（一）拟划转的资产、负债情况 



本次划转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本次拟划转的资产为华立股份拥

有的与其采购、生产、销售相关的主要资产。其中存货由划出方按照截至基准日

的账面金额销售至划入方，其他划出资产采取无偿划转的方式。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模拟数据测算，本次划转的资产为 24,983.93 万元、

负债为 1,290.25 万元，即净资产为 23,693.67 万元。 

划出主体及划出资产 基准日 账面净值（元） 

存货 2019年 12月 31日 59,619,510.88 

有偿划转资产总额  59,619,510.88 

其他应收款 2019年 12月 31日 124,065.71 

与固定资产相关 

固定资产 2019年 12月 31日 155,975,509.52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19年 12月 31日 -1,557,285.80 

递延收益 2019年 12月 31日 -11,345,233.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9年 12月 31日 1,701,785.10 

在建工程 2019年 12月 31日 13,438,992.22 

无形资产 2019年 12月 31日 18,592,852.21 

长期待摊费用 2019年 12月 31日 386,552.92 

无偿划转资产总额  177,317,237.9 

注：以上数据系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数据，最终划转的资产、负债金额

及明细项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数据为准。 

划转基准日后所发生划转标的涉及的资产及负债变动情况将据实予以调整

并划转。 

（二）划转涉及债务转移及业务变更安排 

公司拟划转标的所涉及的债务、对外担保由华富立装饰建材承接，债务转移、

对外担保变更需取得第三方的同意、批准，划转双方共同与债权人、担保权人协



商，取得债权人、担保权人关于相关债务转移的同意函。如出现不同意转移或需

要公司代偿的情况，由划转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对于公司已签订的与划转标的相

关的合同、承诺等，将办理主体变更手续，在取得协议相对方同意的前提下，相

关合同的权利义务、承诺义务等将随划转标的概括转移至华富立装饰建材。专属

于公司或按规定不得转移的协议、承诺不在转移的范围之列，仍由公司继续履行。 

（三）划转涉及员工安置 

按照“人随业务资产走”的原则，公司本次划转涉及的相关员工的劳动和社

保关系将由华富立装饰建材承接，员工工龄连续计算。公司和华富立装饰建材将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履行必要的程序后，为相关员工办理相关的转

移手续。 

（四）所涉商标等无形资产的授权使用 

基于本次划转的目的，为整合公司的内部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公司拟授权

华富立装饰建材有偿使用公司所拥有部分商标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授权使用的

其他事项将由公司与华富立装饰建材另行签订《无形资产授权使用协议》予以明

确。 

（五）税务处理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4]109 号）第三条，公司本次划转拟选择按以下规定进行特殊性

税务处理：1. 划出方和划入方均不确认所得；2.划入方取得被划转资产的计税基

础，以被划转资产的原账面净值确定；3. 划入方取得的被划转资产，应按其原

账面净值计算折旧扣除。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税

[2011]13 号）公司本次划转所涉及的货物转让，无需缴纳增值税。 

本次划转拟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具体以税务部门的认定为准。 

三、本次划转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划转属于公司内部资产划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划转存在的风险 

1. 本次划转能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尚待税务部门认定。 

2. 本次划转所涉及债务转让、对外担保变更尚需债权人、担保权人（如有）

同意，相关协议、合同、承诺主体的变更尚需取得协议相对方的同意与配合，最

终划转金额可能与上述数据不一致。 

3. 本次划转所涉及人员劳动关系的变更尚需员工本人同意，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五、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本次划转的意见 

1.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拟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母子公司之间的经营性业务相关的资产和负债划转，有利于优化企业管理架构，

促进各业务板块发展，实现生产经营职能与投资管理职能有效协同，提高整体运

营效率。就整体而言，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也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资产、收入的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独立董事

同意《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东莞市华富立装饰建材有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相关

内容。 

2. 监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划转事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母公司与子公司

之间的经营性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划转，有利于理顺公司架构，整合内部资源，

提升公司管理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本次划转不会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合并）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

所述，监事会同意关于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事项。 

六、本次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划转后，公司将逐步向投资控股型公司转变，有利于理顺公司架构，

整合内部资源，提升公司管理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 

2. 本次划转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合并）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8日 


